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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輔具後，你需要「適配」服務及輔具「使用訓練

若要申請輔具補助，本中心可提供輔具「評估

5

☞ 」

     1. 服務對象：居住於嘉義縣，且有輔具評估需求者。

     2. 申請方式：需先預約，非設籍於本縣之身心障礙者需先經由戶籍所在地

        之輔具中心轉介。

     3. 服務地點：

 

(1) 到宅評估，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 需間歇性或 24 小時使用呼吸器及維生設備、長期重度昏迷者。 

 

    ➢ 經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轉介 CMS 8 級且經照管專員與中心確認

               外出困難。

 

    ➢ 領有重度以上之身心障礙證明且經中心確認全癱無法自行下床者。

 

    ➢ 申請居家無障礙環境改造者。

 

    ➢ 其他特殊狀況經輔具中心確認有到宅需求者。

 

(2) 定點評估，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同一地點有三位 ( 含 ) 以上服務使用者。

 

    ➢ 於本中心公布之巡迴時間及地點評估。

 

(3) 中心評估：

 

    申請電動輪椅、電動代步車、電腦輔具、聽覺相關輔具、溝通相關

             輔具的評估者，須於中心評估。

     4. 服務須知：

 

(1) 若由廠商或機構協助個案預約評估，家屬需再致電與中心確認個案

            基本資料或填寫評估委託書。

 

(2) 輔具評估報告書正本補發將收取工本費每份 50 元。

☞ 」

     1. 適配服務：在取得輔具時，檢核該輔具是否適合個案，必要時須進行調整

        或更換輔具。

     2. 輔具使用訓練：針對輔具使用者及照顧者進行衛教並示範正確使用方式。



購買輔具後，若有損壞，可帶來本中心「維修」

6

☞ 

     1.服務地點：

 (1)中心維修

 (2)定點維修，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同一地點有五件以上待維修輔具。

     ➢ 於本中心公布之巡迴時間及地點維修。

 (3)到宅維修：經本中心評估，申請者無他人可協助運送待修輔具至本中心者。

☞ 輔具不再使用了，本中心可協助「回收」

☞ 想更認識輔具，可使用輔具「宣導」

     1.服務內容：致電或親洽輔具中心預約參訪時間，由社工安排時間進行講解。

 三、 聯絡方式

山線服務中心

電話：05-2793350

傳真：05-2793471

電話：05-2268005

傳真：05-2268105

電子信箱：carc3625365@gmail.com

網址：https://chiayiat.tw/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 38 號 2樓（台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西安村西安路155號2樓（嘉義縣綜合社會福利館）

粉絲專頁： 

LINE ID：chiayiat

海線據點

電話：05-3791851

傳真：05-3791861

地址：嘉義縣朴子市市東路 3號 (朴子市農會診所旁 )

民雄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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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相關規定

低收入
戶補助
金額
(元 )

一般戶
補助金
額 (元)

輔
具
評
估
人
員

最
低
使
用
年
限

中低收
入戶補
助金額

(元 )

3

※
推車 -
擺位型

28,000 3
甲
類 

28,00028,000

二、評估規定 :應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 :

( 一 )經復健科醫師開立診斷證 

      明書及相關專業治療師出具

      輔具評估報告書，並於診斷

      證明書或輔具評估報告書載

      明本項輔具需求 ( 輔具評估

      報告書格式編號 1)。

(二 )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 

      輔具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

      (含該單位特約之輔 具評估

      人員 ) 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

      (輔具評估報告 書格式編號 

      1)。

(三 )申請推車 -擺位型 (項次 3) 

      須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

      輔具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

      員 (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

      估人員 )開立輔具評估報告

      書 (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

      號 1)。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 專為載送

      人員設計之推車，均應配備

      骨盆帶，且符合下列各項

      規範 :

(一 )推車 - 一般型 ( 項次 1): 含

      嬰幼兒推車，須具 15 公斤

      以上載重功能。

(二 )推車 - 荷重型 ( 項次 2): 須 

      具 35 公斤以上載重功能。

(三 )推車 - 擺位型 ( 項次 3): 須 

      具 35 公斤以上載重功能，

      且具空中傾倒功能、座深

      及踏板高度之機械 結構調

      整功能，並提供頭靠墊、軀

      幹側支撐墊、臀部 (或大腿

      部 )側支撐墊及身體固定帶

      (可與骨盆帶整合 )。

補
助
項
目

項
次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鈎



44



45

機 車 改
裝 - 裝
設 差 速 
器 套 件
及 輔助
後輪

28,000 621,000 14,000

(三)特製機車-改裝輪椅直上 

       式特製車(項次34) :含機車

       新品及於該車輛加裝輪椅直

       上裝置。

(四)三輪機車(項次 35) :原廠 

       設計為三輪機車新品，非改

       裝品，且 2 輪裝設於同一

       車軸上須超過 46 公分。

(五)機車改裝-裝設輔助後輪 (項

       次 36):以原有車輛加裝輔助

       後輪。

(六)機車改裝-裝設差速器套

       件及輔助後輪(項次 37) : 

      以原有車輛加裝差速器套件

      及輔助後輪，差速器套件包

      含差速器、煞車系統與倒退

      輔助器。

(七)機車改裝-裝設輪椅直上 

       裝置(項次 38) :以原有車輛

       加裝輪椅直上裝置。

(八)機車改裝-油門或煞車改 

       裝(項次 39) :指改裝油門或

       煞車之位置、操控方式，使

       適合身心障礙者本人駕駛。

37

36

機 車 改
裝 - 裝
設 輔 助 
後輪

15,000 611,250 7,500

不
需
評
估

機車改
裝 - 油
門或煞 
車改裝

38

機 車 改
裝 - 裝
設 輪 椅
直 上 裝
置

30,000 622,500 15,000

不
需
評
估

不
需
評
估

不
需
評
估

39 6,000 64,5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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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望遠鏡 3,000 42,250 1,500

一、補助對象 :

(一 )第二類 :【b210】、【s220】、 

       或【01】。  (視覺障礙者 )

(二 )申請包覆式濾光眼鏡 (項 次 

       65)，限光覺視力以上之視覺

       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 :申請包覆式濾

       光眼鏡、望遠鏡、放大鏡 -

       高倍率 (項次 65、66、68) 應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

(一 )經眼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

       並載明本項輔具需求。

(二 )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 輔       

       具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 (含

       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 )

       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 (輔具

       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7及附

       件 1功能性視覺評估表 )。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 

(一 )包覆式濾光眼鏡 (項次

       65):鏡框於上緣及側緣均應有

       遮擋光線之包覆設計、有濾

       光效果、可阻隔藍光及紫外

       光。

(二 )望遠鏡 (項次 66) :同時載明

       倍率及口徑 (或片徑)、放大

       倍率在 2 倍以上、重量 300 

       公克 (g)以下、最 短對焦距

       離為 100 公分以下。

66

65
包 覆 式
濾 光 眼
鏡

4,000 23,000 2,000

放大鏡 -
高倍率

67
放大鏡 -
低倍率

400 3300 200

不
需
評
估

68 2,500 31,875 1,250

 
 

 
 

 
 

 
 

 
 

 
 

 
 

 
 

 
 

低收入
戶補助
金額
(元 )

一般戶
補助金
額(元)

最
低
使
用
年
限

中低收
入戶補
助金額
(元 )

補助相關規定

輔
具
評
估
人
員

補
助
項
目

項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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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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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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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8



8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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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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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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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補助相關規定

低收入
戶補助
金額
(元)

一般戶
補助金
額(元)

最
低
使
用
年
限

中低收
入戶補
助金額
(元)

※
肘 上 義 
肢 -
美觀型

55,000 455,000 55,000

(三 )肘下義肢 (項次 183、184):

     分成美觀型、功能型，且應

     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 

     1.美觀型 (項次 183):具彌

       補缺損並修飾外觀之功能，

       須含腕關節與美觀手套。

       2.功能型 (項次 184):具可 

       操控以抓取物品或可執行

       活動需求之功能，須含腕

       關節與手部裝置。

(四 )肘離斷義肢、肘上義肢 (項 

     次 185 至 188):分成美觀

     型、功能型，且應符合下

     列各項規範 :

     1.美觀型 (項次 185、187)
     :具 

         關節彌補缺損並修飾外觀

         能，須含肘關節、腕

         之功能及美觀手套。

     2.功能型 (項次 186、188)
        :具可操控以抓取物品或
        可執行活動需求之功能，
        須含肘關節、腕關節及手
        部裝置。

           

         

  
                  

(五 )肩離斷義肢(項次189、190)

       :分成美觀型、功能型，且

       應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

       1.美觀型 (項次 189):具彌

         缺損並修飾外觀之功能，

         ，須含肘關節、腕關節及 

         美觀手套。

187

186

※
肘 離 斷 
義 肢 -
功能型

65,000 465,000 65,000
甲
類

※
肩離斷 
義 肢 -
美觀型

188

※
肘 上 義 
肢 -
功能型

65,000 465,000 65,000

189 65,000 465,000 65,000

甲
類

甲
類

甲
類

輔
具
評
估
人
員

補
助
項
目

項
次



146



147

補助相關規定

低收入
戶補助
金額
(元 )

一般戶
補助
金額
(元 )

最
低
使
用
年
限

中低收
入戶補
助金額
(元 )

(九)膝下義肢(項次 195):協助 行       

    走或移位功能，須含義肢腳

    掌組。

(十)膝離斷義肢(項次 196):具 協

     助行走或移位功能，須含膝

     關節及義肢腳掌組。

(十一)膝上義肢(項次 197):具協

       助行走或移位功能，須含

       膝關節及義肢腳掌組。

(十二)髖離斷義肢(項次 198):

       具協助行走或移位功能，

       須含髖關節、膝關節及義

        肢腳掌組。

(十三)半骨盆切除義肢(項次 

       199):具協助行走或移位功

       能，須含髖關節、膝關節

       及義肢腳掌組。

(十四)義肢組件更換-義肢手套

       (項次 200):使用在功 能型

        上肢義肢之手部裝 置如機

        械手掌或肌電義手之外層

        美觀手套，或美觀型上肢

        義肢之美觀手套，須具膚

        色、紋路等修飾外觀之功

        能。

195

※
膝 下 義 
肢

40,000 640,000 40,000
甲
類

※
膝 離 段
義 肢

60,000 760,000 60,000196 甲
類

197

※
膝 上 義 
肢

60,000 760,000 60,000
甲
類

※
髖離斷 
義肢

198 70,000 770,000 70,000
甲
類

甲
類

※
半骨盆 
切除義
肢

199 70,000 770,000 70,000

※
義肢組 
件更換- 
義肢手
套

200 8,000 28,000 8,000

不
需
評
估

輔
具
評
估
人
員

補
助
項
目

項
次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補助條件額

低收
入戶最高
補助金
(新臺幣
元 )

最
低 
使
用 
年
限 
(年)

二、醫療輔具

中低收 
入戶最 
高補助 
金額(新 
臺幣元 )

非低收入
戶及非中
低收入戶 
最高補助
金額 (新
臺幣元)

     2.內建電池，於停電時， 可

        連續抽吸 30分鐘之電力供

        應。

     3.應有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

(四) 化痰機(噴霧器):

      1.可提供≦5μm氣霧粒子。

      2.應有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 

四、其他規定如下:

(一) 限居家自我照顧所需者申請。

(二) 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之保

       固書影本。

4
化 痰 機 
(噴霧器 ) 5,000 3,800 2,500 3

5
血氧偵測儀
(血氧機 ) 6,000 4,500 3,000

6 氧氣
製造機

25,000 18,800 12,500

3

5

一、補助對象應符合第二條第一

      項規定，並因重要器官失去     

      功能致呼吸障礙，須長期使     

      用左列項目，以監測或改善

      呼吸問題者。

二、申請規定如下 :

(一) 應出具診斷證明書;診斷證

     明書應由身心 障礙者鑑定作

     業辦法附表一甲身體功能及     

     構造之鑑定人員資格條件及     

     鑑定方法與鑑定工具之第四

     類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

     系統構造及其功能之專科醫

     師開具，並載明有呼吸障礙

     或呼吸功能不全，致有左列

     項目需求。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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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1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9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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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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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200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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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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